
 

根据《保险业条例》（第 章）下的保险业（征费）规例及保险业（征费）令，所有由

香港保险公司承保的新签发及现行生效的保单均须缴付保费征费。

由 年 月 日起， 会代保险业监管局向阁下收取保费征费。保單于 年 月

日或以后到期缴付的保费须缴付保费征费。有关保费征费会于收取保费时一并扣除，并

由本公司将阁下缴交的保费征费以当局规定的安排转交到保险业监管局。

新的规例并不会对阁下于 年 月 日前缴交的保费有任何影响。

请注意，我们有义务向保险业监管局报告未能缴纳保费征费的客户。

有 关 保 费 征 费 的 资 讯 ， 请 浏 览 保 险 业 监 管 局 网 站

。

如有任何疑问，请于星期一至五上午 时至下午 时 分（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致电 与我们的客户服务部联络。

https://www.ia.org.hk/sc/infocenter/faqs/faqs_levy.html

